
平利县老干局 

2016 年部门决算、三公经费及 2017 年预算公开 

 

一、部门主要职责：  

老干部工作局是当地老干部工作的协调、服务机构，在县委组织部具体领导下开展工作。其主要工作职

责是：  

1、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关于离退休老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具体做好离退休干部的管理服务工作。落

实离退休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认真抓好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发挥好离退休干部的作用。  

2、负责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工作，按有关规定落实他们的政治学习，文件传阅、参加重要会议，外出参

观考察等组织工作。  

3、负责组织开展有益于离退休干部身心健康的各项活动，及时宣传和表彰他们在参加“三个文明”建设

中的典型。为老同志发挥余热打造平台。  

4、负责做好离退休干部的信访接待工作，定期走访和组织慰问，倾听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合理解

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5、加强老年活动中心建设，做好老干部各类活动室管理服务工作，负责离退休干部各项经费和活动设

施、财产、设备的管理使用。根据工作需要，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交流工作经验，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

量，承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基本情况  

老干局编制 7 人，实有 8 人，退休 8 人。内设办公室、业务股、活动室。  

三、2016年部门决算情况  

1、2016 年总收入 2087.824 千元，以前结余 190.933 千元  

2、2016 年总支出 2126.751 千元。  

3、2016 年年末结余 152.006 千元。  

4、2016 年“三公经费”支出 0.13 千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0.13 千元（4 批次 20 人次），比上年同期减少

94%。主要是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审批制度，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对公务接待费从总量上进行了控制和压减。

当年未购置公务用车，无公车运行维护费，也无人因公出国（境）。 

四、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7 年财政预算拨款收入总计 2255.4 千元，较去年增长 15%，主要原因是工资收入的增长、基本养老

保险费进入预算。 

2017 年财政预算拨款支出预算总计 2255.4 千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669.063 千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支出 191.737 千元，日常公用经费 40 千元（其中：三公经费 24 千元）专项经费 1354.6 千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17 年本部门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专业名词解释  

（一）“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

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

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

项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办公用房水电

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附： 



1、2017 年收支预算总表  

2、2016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3、2016 年度“三公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表 

 

 

 

 

 

 

 

 

 

 

附表一    



平利县老干局 2017 年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财政预算拨款收入 22,55,400 一、基本支出 22,55,400 

二、政府性基金收入 　 1、工资福利支出 669,063 

三、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91,737 

四、房屋及设备出租收入 　 3、日常公用经费 40,000 

五、其他收入 　      其中：三公经费 24,000 

六、上年结余收入 　 4、专项经费 1,354,600 

 　 三、结转下年 　 

本年收入合计 22,55,400 本年支出合计 22,55,400 
注：三公经费按编制人员不超过 3000
元。    

 

 



 




